附件
巴南区木洞镇海眼村饮水工程
水资源论证报告专家评审意见

2023年10月10日，重庆市巴南区水利局组织召开了《巴南区木洞镇海眼村饮水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送审稿）》专家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重庆市巴南区水利局、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人民政府、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海眼村村民委员会、重庆渝南水利电力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专家组（名单附后）。会议听取了项目业主关于项目基本情况的介绍和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报告书主要内容的汇报，各位专家对报告书进行了质量评定。项目业主于2023年10月16日提交了补充、修改后的《巴南区木洞镇海眼村饮水工程（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经专家组复核，提出评审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木洞镇海眼村饮水工程位于巴南区木洞镇海眼村3社，取水水源为寺沟水库，寺沟水库位于龙井湾河上，龙井湾河全流域面积6.3km2，河长7.1km。工程于2011年由木洞镇人民政府建设，现状处理规模为1000m3/d，2020年木洞镇人民政府对该工程进行了扩网并于2021年投入使用，工程扩网前供水区域为海眼村，扩网后供水区域新增杨家洞村和墙院村，现状供水人口6404人。
取水口位于寺沟水库（东经:106°50′42.96″，北纬:29°31′47.56″），取水口高程526.54m，采用提水的方式取水，从取水口取水后采用DN160钢管将原水输送至工程厂区内。厂区地面标高为568.01m至575.21m，占地1.3亩。
二、水资源论证等级及范围
《报告书》论证工作等级确定为三级基本合理。
《报告书》分析范围为重庆市巴南区，面积共1825km2，重点分析五布河流域区；取水水源论证范围为龙井湾河全流域，共6.3km2；取水影响范围为寺沟水库库尾至龙井湾河河口长度约1.616km及水库灌区范围约为100亩；供区用水后所产生的废水进入化粪池用于农灌，最后通过五布河支流进入五布河，退水影响论证范围为木洞石桥口至五布河长江汇入口（涉及二级水功能区五布河巴南饮用、工业用水区）10.43km河段。
《报告书》确定的分析范围、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取退水影响论证范围基本合理。
三、现状水平年和规划水平年
《报告书》现状水平年确定为2021年，规划水平年确定为2025年，基本合适。
四、区域水资源状况及其开发利用分析
[bookmark: _Hlk485976348]《报告书》对区域水资源量及其时空分布、水资源质量、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基本合理。
五、节水评价
木洞镇海眼村饮水工程为已成工程，根据现状供用水节水水平及节水潜力分析，木洞镇海眼村饮水工程考虑了设计水平年的节水要求，需水预测、可供水量及水资源配置方案等成果基本符合相关规程规范及节水要求。
巴南区现状水平年2021年城镇居民生活用水水平为154.6L/cap.d、农村居民生活日均用水量为100.2L/cap.d；规划水平年2025年供区居民最高日生活用水定额为95L/（人·d）；现状水平年2021年管网用水综合损失率达12.96%，规划水平年2025年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10%。
以上指标基本满足《重庆市第二三产业用水定额（2020年版）》及相关规程、规范和管理要求。
六、用水合理性分析
本工程符合《重庆市巴南区“十四五”节约用水规划（2021-2025）》《巴南区城市节水专项规划》《巴南区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重庆市巴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2021年修改）的相关要求。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渝府办发〔2013〕95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各区县2030年用水总量控制目标的通知》（渝府办发〔2021〕147号）、《重庆市水利局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的通知》（渝水〔2022〕92号），巴南区2021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2.0亿m³，2025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2.0亿m³。2021年用水总量1.7032万m³，满足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指标要求。
寺沟水库多年平均来水量为29.26万m3，扣除灌溉用水量和生态用水量后，多年平均可供水量为23.579万m3，年可供水量可达到23万m3，能够满足木洞镇海眼村饮水工程本次年取水量的取水需求。
根据《重庆市巴南区主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水资源五级分区五布河流域区2020用水总量控制指标14538万m³，2030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15353万m³，2021年采用插值成果为14619.5万m³，2025年采用插值成果为14945.5万m³。2020年用水总量3986万m³（含本工程2021年取水水量20.98万m³），满足五步河流域区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指标要求。
供水服务范围内2025年最高日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为95L/（人·d），管网漏损率10%，未预见水量12%，符合《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及《重庆市第二、三产业用水定额（2020年版）》（渝水〔2021〕56号）等规范要求。至规划水平年2025年，结合木洞镇海眼村饮水工程实际运行情况，前端输水损失非常小，本次计算忽略不计；考虑水厂自用水量（1.83万m³/a）后，木洞镇海眼村饮水工程年取水量为23万m³。
本工程用水合理性分析基本合理。
七、取水水源可靠性论证
《报告书》采用白鹤水文站为依据站，对工程取水口来水量进行计算，经计算：寺沟水库坝址本流域内多年平均流量为0.009m3/s，多年平均径流总量为28.38万m3，P=95%时年平均流量为0.005m3/s，年径流总量为15.77万m3。
根据《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寺沟水库水源水质基本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处理后的水质满足生活饮用水水质要求。
工程取水口位于寺沟水库大坝右岸，采用提水方式取水，离心泵型号80-50-250，流量50m3/h，扬程8m，配三相异布电机功率22kw，取水设施采用铁锚加钢丝绳固定，取水流量能够得到保障；取水口高程526.54m，取水口高程满足要求，同时通过水厂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取水口能正常取水。因此，取水口高程设置满足工程取水要求。
本工程取水口所在位置地质条件良好，取水口运行至今基本稳定，岸坡无滑坡或失稳现象，取水口区域水质良好，附近无入河排污口，建设项目取水口设置可靠，取水口设置基本合理。
《报告书》提出的本工程取水水源可靠的结论基本可信。
八、取退水影响分析
木洞镇海眼村饮水工程采用现状取水方案（寺沟水库取水），通过径流调节成果，确定从寺沟水库年取水23万m³，设计保证率95.0%。径流调节时充分考虑了基本生态用水，故工程取水对区域水资源、水功能区、水生态系统、第三者影响较小。
规划水平年2025年，木洞镇海眼村饮水工程退水包含水厂厂区退水和供区用水户管网终端退水。厂区退水包括运营期生产废水退水和厂区生活污水退水；管网终端用水户退水主要为供区用水户生产生活污水退水。
沉淀池排泥水，沉淀池产生的含泥水全部进入污泥处理系统处理后，其排泥水（污泥浓缩池上清液）进入废水回收池，回用于生产中，不外排。反冲水进入沉淀处理设施，沉淀处理后上清液全部输送至陪水井，回用于生产中，不外排。该供水工程生产管理人员共计1人，用水量按照85L/（人·d）取值，则用水量为0.085m3/d，根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本次按污水定额用水量的80%取，则排水量为0.068m3/d。供水工程生产管理人员生活污水进入厂区生活化粪池，经处理后用于厂区周边的农业灌溉用水。
工程供水区为海眼村、杨家洞村和墙院村，本次污水定额按用水量的80%取，供区日平均用水规模为629.063m3，则日平均污水量为506.250m3。污水排放方式为散排进入各自的化粪池用于农灌。
综上，本次取水后总退水量为506.318m3/d。
《报告书》提出的本工程取退水对水功能区、第三方取用水户影响较小的结论基本可信。
九、水资源保护措施
《报告书》提出的运行期废水处理措施、水资源监测方案和制度、取水计量和废水水质监测、水源水质保护措施、事故应急预案和工程措施基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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